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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辽宁省教育厅概况

一、主要职责

1.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方针、政策、规划及相关法律法规，拟订全省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起草有关地方性法规和省政府规章草案并监督实施。

2.负责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和全省各级各类教育的统筹规划和协调管理，指导全省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改革，负责省属学校管理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审核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院）的设置与调整，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和实施各类高等教育招生计划，负责全省教育基本信息的统计、分析和发布。

3.负责全省教师管理工作，统筹规划和指导教育系统人才队伍建设，组织实施各级各类教师资格标准。

4.负责管理本部门教育经费，监测全省教育经费的筹措和使用情况，按有关规定管理国外对我省的教育援助、教育贷款，参与拟订教育经费筹措、管理、基建投资政策。

5.负责统筹全省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统筹管理基础教育教材，指导全省学前教育、普通高中教育和特殊教育工作，实行学校标准化建设，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制定基础教育教学指导文件，组织审定基础教育地方课程教材，推进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改革发展，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6.拟订语言文字工作政策，编制全省语言文字工作规划，负责组织协调、监督检查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和标准化工作，指导推广普通话和普通话师资培训工作，承担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日常工作。

7.统筹管理和指导少数民族教育工作，协调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援助。

8.指导全省职业教育发展与改革，负责全省职业教育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和宏观管理，拟订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发展政策和教学指导文件。

9.统筹管理全省高等教育，统筹指导全省继续教育，指导全省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指导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和评估工作，承担深化省属高校管理体制改革职责，负责省属高校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工作，负责审议、审核省、市属本专科院校的专业设置。

10.承担全省教育督导实施工作，开展教育评估监测，承担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日常工作。

11.指导全省各级各类学校思想政治、德育、美育、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国防教育和学校安全等工作。

12.规划指导高校的科学研究，承担国家和地方重大科研项目攻关等各类科技计划实施工作，推进全省教育信息化工作，协调指导高校参与国家与地方创新体系建设。

13.负责推进我省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统筹管理全省各类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考试工作，负责各类高等学历教育学籍管理，参与拟订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实行激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政策。

14.统筹管理全省教育方面的国际及港澳台交流与合作，负责出国留学、来华留学、中外合作办学、境外办学、教育系统引进国外智力的管理，组织协调开展汉语国际推广工作。

15.负责全省学位授予工作，审批学士学位授予单位、授予专业，负责硕士点、博士点设置，指导全省高校学科建设。承担省政府学位委员会日常工作。

16.承办省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厅内处室

1.办公室（离退休工作处）

2.行政审批处

3.发展规划处（民办教育管理办公室）

4.财务审计处

5.学前与高中教育处（民族教育处）

6.义务教育处（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7.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

8.农林医药高等教育处（国际交流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9.工业高等教育处（高校学生工作处）

10.服务业高等教育处（评估处）

11.社会事业高等教育处（教师工作处）

12.督导处

13.科技与信息化建设处（高校产业处）

14.组织部（统战部）

15.宣传部（思想政治工作处）

16.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处（省政府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17.学校安全与体卫艺教育处

18.机关党委办公室（人事处）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1.辽宁省教育厅机关

2.辽宁省高中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3.辽宁省大学生就业指导局

4.辽宁教育研究院

5.辽宁省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

6.辽宁省教育厅教育信息中心

7.辽宁省教育技术装备中心

8.辽宁教育国际交流服务中心

9.辽宁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10.辽宁省教师培训交流中心

11.辽宁省学校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12.辽宁省教育教学用书服务中心

13.辽宁省高等学校科技发展中心

14.辽宁省教育厅后勤服务中心

15.辽宁省教育基金会募集管理办公室

16.辽宁省学生体育发展中心

17.辽宁教育宣传中心

18.辽宁省基础医学研究所

19.辽宁省实验中学

20.辽宁省农村实验中学

21.辽宁省实验学校

22.辽宁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3.渤海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24.辽宁大学 

25.中国医科大学

26.沈阳药科大学

27.沈阳农业大学

28.沈阳工业大学

29.沈阳师范大学

30.沈阳理工大学

31.沈阳建筑大学

32.辽宁中医药大学

33.沈阳音乐学院

34.鲁迅美术学院

35.沈阳化工大学

36.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37.沈阳体育学院 

38.沈阳工程学院

39.辽宁师范大学  

40.东北财经大学

41.大连医科大学

42.大连交通大学

43.大连工业大学

44.大连外国语大学

45.大连海洋大学 

46.辽宁科技大学

47.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48.辽宁科技学院

49.辽东学院

50.渤海大学

51.辽宁工业大学

52.辽宁医学院

53.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54.辽宁广播电视大学

55.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56.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57.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58.辽宁水利职业学院

59.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60.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61.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62.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63.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64.辽宁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第二部分  辽宁省教育厅2017年部门预算

一、辽宁省教育厅部门预算公开表（见附件）

1.2017年辽宁省教育厅收支预算总表(公开表1)

2.2017年辽宁省教育厅收入预算总表(公开表2)

3.2017年辽宁省教育厅支出预算总表(公开表3)

4.2017年辽宁省教育厅按功能科目预算总表(公开表4)

5.2017年辽宁省教育厅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公开表5)

6.2017年辽宁省教育厅财政拨款收入安排支出表(公开表6)

7.2017年辽宁省教育厅中央提前告知转移支付资金安排支出表（公开表7）

8.2017年辽宁省教育厅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等非税收入安排支出表(公开表8)

9.2017年辽宁省教育厅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收入安排支出表(公开表9)

10.2017年辽宁省教育厅纳入专户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等非税收入安排支出表(公开表10)

11. 2017年辽宁省教育厅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公开表11)

12. 2017年辽宁省教育厅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公开表12)

13. 2017年辽宁省教育厅项目等支出明细情况表(公开表13)

14. 2017年辽宁省教育厅债务支出明细情况表(公开表14)

15. 2017年辽宁省教育厅政府采购支出明细情况表(公开表15)

16. 2017年辽宁省教育厅政府购买服务支出明细情况表(公开表16)

17. 2017年辽宁省教育厅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情况表(公开表17)

注：教育厅机关是指辽宁省教育厅(省委高校工委、省政府督学)。

    二、辽宁省教育厅机关运行经费安排使用情况

2017年财政预算拨款收入5981.9万元，财政预算支出为5981.9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595.5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816.5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307.6万元,项目支出2262.3万元。
　　部门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基本支出3719.6万元，主要是为保障单位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在职职工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离退休人员费用等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项目支出2262.3万元，主要用于普通高校专业设置评议费、教育系统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语言文字工作经费、教育年鉴（志书）专项经费、教师节工作经费、教育督导专项工作经费、体卫艺和国防教育专项经费、辽宁教育舆情监测经费、新闻宣传经费、学校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专项经费（其中省军区军训办专项资金21万元）等，以及省高中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用于各类考试命题费、国家五项考试（高考、成人、自考、研究生）制卷成本、考试费、评卷费、录取费、以及各级各类考试命题会议，试卷及其他辅助材料全年预计印刷、耗材，电子阅卷等技术服务支出以及考试指挥中心建设等。

    2017年机关运行经费816.5万元。

第三部分  辽宁省教育厅2017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辽宁省教育厅2017年收支预算的总体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辽宁省教育厅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财政拨款收入、中央提前告知转移支付资金、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等非税收入、纳入专户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等非税收入、其他非税收入；支出包括：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住房保障支出、其他支出等。

辽宁省教育厅2017年收支总预算1412634.1万元，比2016年的1377979.7万元，增加34654.4万元，增长2.5%，主要是院校非税收入增加，相应增加院校的基本支出。其中，财政拨款751953.4万元，比上年的761714.1万元，减少9760.7万元，主要是安排的偿债专项支出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等非税收入588466.1万元，比上年的559270.2万元，增加29195.9万元，相应增加基本支出；其他非税收入72214.6万元，比上年的56995.4万元，增加15219.2万元，相应增加基本支出。2017年基本支出1129643.3万元，比上年的1078394.5万元，增加51248.8万元，主要是工资福利支出增加；项目支出282990.8万元，比上年299585.2万元，减少16594.4万元，主要是偿债专项支出减少。

二、关于辽宁省教育厅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17年辽宁省教育厅（包括厅机关和所属预算单位）“三公”经费预算数1650.5万元，比2015年预算数1657.7万元减少7.2万元。包括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393.2万元，比2015年预算数1399减少5.8万元;公务接待费257.3万元，比2015年预算数258.7万元减少1.4万元。“三公”经费预算数减少，主要原因是厅机关和直属预算单位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各项支出。

    三、关于辽宁省教育厅2017年政府采购预算情况说明
辽宁省教育厅2017年政府采购预算60个采购项目，预算总额53105.6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安排的采购金额18624.4万元，中央提前告知转移支付资金安排的采购金额16697万元，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等非税收入安排的采购金额2020.2万元，纳入专户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等非税收入安排的采购金额12108万元，其他非税收入安排的采购金额3656万元。

辽宁省教育厅2017年政府购买服务项目1个，预算金额14.4万元。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基本支出：指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3.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发生的支出。

4.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指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有关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共同发布的规章或者规定，省政府财政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共同发布的规定所收取的各项收费收入。

5.其他非税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以外的收入。

6.“三公”经费：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7. 教育（类）教育管理事务（款）行政运行（项）：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8.教育（类）教育管理事务（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9.教育（类）教育管理事务（款）机关服务（项）：反映为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提供后勤服务的后勤服务中心等附属事业单位的支出。其他事业单位的支出，凡单独设置了项级科目的，在单独设置的项级科目中反映。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在“其他”项级科目中反映。

10.教育（类）普通教育（款）学前教育（项）：反映教育部门举办的学前教育支出。
11.教育（类）普通教育（款）小学教育（项）：反映教育部门举办的小学教育支出。

12.教育（类）普通教育（款）初中教育（项）：反映教育部门举办的初中教育支出。

13.教育（类）普通教育（款）高中教育（项）：反映教育部门举办的高级中学教育支出。

14.教育（类）普通教育（款）高等教育（项）：反映经国家批准设立的省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包括研究生）的支出。政府各部门对社会中介组织等举办的各类高等院校的资助，如捐赠、补贴等，也在本科目中反映。

15.教育（类）普通教育（款）其他普通教育（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普通教育方面的支出。

16.教育（类）职业教育（款）高等职业教育（项）：反映经国家批准设立的高等职业大学、专科职业教育等方面的支出。

17.教育（类）其他教育支出（款）其他教育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的的其他用于教育方面的支出。

18. 科学技术支出（类）应用研究（款）机构运行（应用研究）（项）：反映应用研究机构的基本支出。

19.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反映实行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20.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事业单位离退休（项）：反映实行归口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21.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医疗保障（款）行政单位医疗（项）：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行政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行政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红军老战士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

22.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医疗保障（款）事业单位医疗（项）：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

23.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款）住房公积金（项）：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生活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24.其他支出（类）彩票公益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款）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项）：反映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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